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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被判赔   万余元 法官提醒家长应尽到看护义务

幼童商场高坠瘫痪，谁担责？

为避   多万元税款出歪招

姜先生的父母在上海有一套老

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原承租

人姜先生的父亲1985年亡故后，系

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姜先生的母

亲。姜先生兄弟姐妹五人均在系争

房屋出生长大，三个姐姐婚后都搬

离了系争房屋。哥哥是上世纪70

年代去江西的知青，90年代初退休

后户口从江西迁入系争房屋，之后

在系争房屋住了近十年，直到2001

年在上海购买了商品房后才搬离。

姜先生夫妇上世纪90年代分得一

套使用面积为18平方米的福利公

房，但房屋远离市区，为更好地照顾

老母亲，姜先生出售了自己分到的

福利公房，一直在系争房屋和母亲

共同居住，直至系争房屋被征收。

老母亲晚年瘫痪在床近十年，生活

护理主要靠姜先生夫妇。老母亲临

终前留下自书遗嘱，遗嘱的主要内

容是说，在她百年后，系争房屋留给

小儿子姜先生，房屋若动迁，动迁利

益全部归姜先生一人所有，其他子

女不得提出异议。

2022年 4月老母亲过世。

2023年1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

范围。征收时，系争房屋登记有姜

先生和哥哥二人的户口。同年3

月15日，姜先生作为签约代表和

征收部门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该户选择了货币安置，拟获得

房屋征收补偿款824万余元。姜

先生自认为持有母亲的遗嘱，且这

么多年来老母亲都是自己照顾的，

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理所当然归自

己所有。三个姐姐也认可母亲遗

嘱中的安排，房屋动迁利益都给弟

弟，她们没有意见。但哥哥不这么

想，他认为自己是知青身份落户系

争房屋的，且户口迁回居住了近十

年，自己当然是同住人。而弟弟已

享受过福利分房，所有动迁利益都

是属于自己的，没弟弟的份。之

后，姜先生的哥哥向法院提起诉

讼，申请冻结了800万元的征收

款，姜先生收到诉讼材料后找到我

们咨询对策。

听了姜先生的叙述，我认为姜

先生在诉讼中的处境非常不利。

姜先生照顾母亲多年确实不易 ，

其一家在沪无其他房屋可居，令人

同情。但遗憾的是姜母这份遗嘱

针对的是公房，公房的产权人不是

姜母。根据法律规定，遗嘱只能处

理公民自己名下的财产，而不能处

理国家、集体和他人财产，公房是

不能用遗嘱处理的，针对公房的遗

嘱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在遗嘱无

效的情况下，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

益应在同住人之间分配，姜先生的

哥哥明显符合系争房屋同住人条

件，而姜先生因享受过福利分房不

能被认定为同住人，无权分得动迁

利益。我们接手这个案件后，感到

比较棘手，认为在诉讼中若硬碰

硬，而原告太过坚持己见，法院判

决结果极有可能是原告分文不

得。若能在诉讼中适当示弱，以争

取和对方协商解决，则可能会有所

斩获。案件开庭前后，我们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争取对方的让步，我们

多次和对方及代理人联系沟通，和

主审法官耐心沟通，经过不懈的努

力终于达成一致，对方作出让步，

同意分给弟弟姜先生300万元，并

通过法庭制作了调解协议，在法庭

主持下达成了和解。我们提着的

心此时才总算放了下来，显然，对

姜先生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调解结果。

夫妻俩想买一套“学区房”，为

避税，在中介安排下，通过结婚办理

过户手续后再离婚的方式买卖房

屋。合同签订后不久，买卖双方因

房屋价格、付款方式等产生分歧，陷

入纷争……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审

结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最

终判定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

卖家退还买家已支付的购房定金。

小莉（化名）和丈夫小张（化名）

想为孩子置换一套“学区房”。3月

的一天，夫妻俩通过中介公司找到

卖家李女士。李女士说：“我7月1

日就能拿到房子的不动产权证，如

果你们能接受，房价可以商量！”

经协商，房屋成交价格为3870

万元。为逃避200多万元税款，中

介提议买卖双方可通过“婚更”办理

过户手续，即小莉与小张先离婚，小

张再与李女士结婚，两人在婚内办

理房产过户，之后再离婚。买卖双

方同意了这一提议。当日，买卖双

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约

定购房定金为200万元，现场交付

20万元，剩余180万元于本合同签

订后七日内补足。合同中还约定双

方通过婚姻办理过户手续，并载明：

如果因为乙方（小莉、小张）原因导

致本合同无法履行，乙方已支付的

定金由甲方（李女士）没收等内容。

合同签订后不到一周，小莉和小

张却就房价款、付款期限、付款方式

与李女士产生分歧。原来，合同签订

后第二天，小莉、小张从别处了解到，

该小区上一套相同户型房子以3500

万元卖出。夫妻俩认为中介串通卖

家抬高房价，故要求降低房价、延后

付款期限等。协商无果后，夫妻俩

未支付剩余定金。当年6月，李女

士向小莉、小张发送了《合同解除通

知函》，通知他们购房合同解除，且

没收已缴纳的20万元定金。夫妻

俩将李女士告上法庭，要求李女士

返还定金及支付相应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达成的房

屋买卖合同中关于“通过婚姻办理

过户手续”的约定违背公序良俗，旨

在避税，应属无效。双方约定的其

余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应予恪守。由

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

系因小莉、小张违约而导致解除，李

女士主张没收定金具有事实和合同

依据，驳回小莉、小张的诉请。夫妻

俩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

争议焦点为李女士是否应退还小莉、

小张20万元购房定金及利息。对此，

需判定本案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是

否有效。上海一中院认为，其一，双

方通过婚姻办理过户手续是为了逃

避缴纳税款，属于明显的偷税行为，

且涉及数额巨大，违反了法律的强制

规定，应当予以禁止。其二，买卖双方

利用房地产登记管理漏洞，约定买卖

双方通过先结婚后离婚的方式，完成

案涉房地产所有权的变更，有违公序

良俗。其三，合同系通过“婚更”这种

非法手段实现合同目的，“婚更”条款

是合同主要条款，是完成案涉房屋所

有权变更、实现合同目的的唯一手

段。因此，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鉴于本案《房地产买卖合同》无

效，定金条款亦属无效。上海一中院

改判，李女士返还小莉、小张购房定

金20万元。小莉、小张对签订无效的

《房地产买卖合同》亦有过错，应承担

一定责任，因此驳回小莉、小张要求

支付利息的诉请。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袁逸馨

丈夫决定先离婚再与卖家结婚，法院判决购房合同无效

粗心家长带娃外出，自己却只

顾低头玩手机，结果幼童不幸从商

场扶梯坠落，这个责任应由谁担？

近日，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自动扶梯会“伤人”？
2021年4月，陈女士带其三岁

孩子亮亮（化名）来到S商场购物。

在三楼自动扶梯入口附近，陈女士

站立于距离亮亮在2—3米处低头

看手机，亮亮出于好奇来到自动扶

梯入口处用手摸扶手带后返回，陈

女士抬头看到了亮亮的上述举动，

但看亮亮返回后，又继续站立原处

看手机。

随后，亮亮再次来到自动扶梯

入口处，在扶手带的外侧双手抓住

扶手带，其身体立即被上行的扶手

带提起，并在穿过扶手带与周边栏

杆之间的空隙后，于三楼梯井处坠

落至一楼，亮亮当场昏迷。

经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亮亮的

伤残等级和后续治疗及护理依赖程

度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亮亮因高坠

致重度颅脑损伤，现遗留四肢瘫痪

（肌力三级以下），大小二便功能障碍

等，被评定为一级伤残。评残后尚

需完全护理依赖，后续仍需排便排

尿护理及用品（如一次性尿裤），需

要长期系统抗癫痫药物治疗、预防

肢体挛缩的措施及用品，以及呼吸

道管理、预防感染并定期复查等。

陈女士认为，亮亮受伤系因S

商场未在三楼自动扶梯处设置足够

的护栏，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遂诉

至法院要求S商场承担赔偿责任。

S商场辩称，该事故的发生系

亮亮故意攀爬扶手带的危险行为及

亮亮母亲陈女士未尽监护职责所

致。自动扶梯本身并不存在任何质

量问题及安全隐患，商场也已在扶

梯及相邻区域作了充分的安全提

示，在事故发生后也履行了及时的

救助义务，商场已尽到合理限度内

的安全保障义务，故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

商场被判赔合理吗？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S商场作

为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营业

性公共场所，对该场所内的消费者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保障营业场

所内的自动扶梯等特种设备及防护

措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对于会带

来人员伤亡的最严重的事故，应履

行更为谨慎的防范管理职责，保障

营业场所内的设施满足甚至高于现

有法规规定的最低安全标准。

而经现场勘察，涉案自动扶梯位

于商场三楼，该自动扶梯与墙壁之间

竖立有金属栏杆，距离栏杆约7厘米

处即为三楼至一楼的梯井，存在人员

坠落危险。针对该危险区域，S商场

并未按照《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的规定，设

置固定阻拦装置将存在坠落危险的

梯井予以有效隔离，故其安全防护

要求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与亮亮

的坠落重伤具有因果关系，应认定S

商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亮亮

所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

监护人，应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及时

发现并制止孩童的危险行为，若因

监护人看护不力导致孩童受伤，监

护人应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相应责

任。事发时，亮亮仅为3周岁的幼

儿，陈女士作为亮亮的母亲，将一个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带到人员相对密

集、复杂的场所，理应更谨慎、细致

地保护子女的生命安全。

自动扶梯的运行本身具备一定

的危险性，陈女士将亮亮带到自动

扶梯附近，应对亮亮加以谨慎看护

和管束，以防止亮亮靠近扶梯设备

等危险源。但事发时，陈女士在看

到亮亮手摸扶手带后未予以重视，

继续低头看手机，未尽到审慎的看

护义务，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有过

错，应减轻S商场的赔偿责任。

对于欠缺相关行业知识的普通

消费者而言，虽可预知自动扶梯存

在一定的危险性，但对涉案扶梯处

护栏设施存在的坠落危险及可能带

来的严重后果难以预知。而S商场

作为大型营业场所的管理人，具备

相关行业管理的知识和管理能力，

应当合理预见到自动扶梯出入口的

护栏设施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并存

在人员坠落的危险，故S商场的过

错程度重于亮亮母亲陈女士监护不

力的过错。

二审维持原判
综上，法院依据双方当事人的

过错程度及侵权行为对损害后果的

原因力大小等情况，确定由S商场

对亮亮的损害承担70%的赔偿责

任。遂判决被告S商场赔偿原告亮

亮154万余元。

该案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幼童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易

对陌生、新奇事物产生特别关注。

但他们年纪较小，缺乏必要的判断

能力，不能完全认识并有效防范风

险。因此，监护人应切实履行监护

职责，对幼童加强日常安全教育，

提升幼童安全风险认知水平及自

我保护意识。

家长若携带幼童前往商场、游

乐场等公共场所游玩时，应尽到审

慎的看护义务，密切关注孩子的动

态，及时发现并有效制止孩童的危

险行为，切莫只做“低头族”，以致危

害发生时追悔莫及。

同时，商场、游乐场等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应提高公共服务意识，清

除安全隐患，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

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害发生。若因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损害发

生，应承担赔偿责任。

通讯员 黄俊 本报记者 屠瑜


